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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１０４８：１９９１《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线路用电容器——一般要求

和安全要求》，以及 １９９５年和 １９９９年两个修改件，在技术内容和编写格式上与 ＩＥＣ原件一致。
ＩＥＣ６１０４８：１９９９中引用的其他 ＩＥＣ、ＩＳＯ标准，其中一部分已制定为我国的国家标准，还有一部分

我国还没有制定。在本标准中，已制定为我国标准的列上我国的标准号，并用括号列出相应的 ＩＥＣ、ＩＳＯ
标准号；没有制定为我国标准的，直接引用国际标准，列上 ＩＥＣ标准号和标准名称。

本标准的附录 Ａ和附录 Ｂ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Ｃ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轻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光源及其附件分会归口。
本标准由福建源光亚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宁国市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电光源研究所负

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军、张和泉、温海波、张霭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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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１）ＩＥＣ有关技术问题方面的正式决议和决议在尽可能的限度内表达了国际间的有关各种问题的

一致意见，因为每一个技术委员会都有对此感兴趣的各国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２）为国际之间使用而出版的推荐标准、技术规范、技术报告或导则，在某种意义上皆由各国委员会

采纳。
３）为了促进国际间的统一，ＩＥＣ各国委员会应保证在其国家和地区标准上，尽可能最大限度地等

同采用 ＩＥＣ国际标准，ＩＥＣ标准与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存在的任何差异，均应在后者中明确地说明。
４）ＩＥＣ委员会不提供任何表示合格认证的标志，对任何设备装置宣称其符合 ＩＥＣ委员会的某种标

准不承担责任。
ＩＥＣ６１０４８国际标准是由 ＩＥＣ３４技术委员会（灯及其有关附件）的 ３４Ｃ分技术委员会（气体放电灯

附件）制定的。
本标准的内容及其第 １号、２号修订件内容以下列文件为依据。

草 案 表决报告

３４Ｃ（ＣＯ）１７５ ３４Ｃ（ＣＯ）１８３

３４Ｃ燉３０８燉ＦＤＩＳ ３４Ｃ燉３３６燉ＲＶＤ

３４Ｃ燉４３２燉ＦＤＩＳ ３４Ｃ燉４４６燉ＲＶＤ

有关本标准投票表决通过的具体情况，可在上表中所列的表决报告中了解到。
附录 Ａ和附录 Ｂ为本标准的正式内容。
附录 Ｃ仅作为参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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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额定电压不超过 １０００Ｖ，电容量不低于 ０１μＦ，无功功率不超过 ２５ｋｖａｒ，能持续

承受交流电压的自愈式和非自愈式电容器的要求，电容器用于工作频率为 ５０Ｈｚ或 ６０Ｈｚ，海拔不超过

３０００ｍ的放电灯线路。

本标准包括用于与灯线路并联、串联或串并联组合的电容器。
本标准只包括用纸或塑料膜绝缘或用二者相组合绝缘的浸渍式或非浸渍式电容器，它们经金属化

处理或带有金属箔电极。
本标准不包括射频干扰抑制电容器，对于这类电容器的要求，见 ＧＢ燉Ｔ１４４７２。
本标准中的试验属于型式试验，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对个别电容器的试验。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２４２３３—１９９３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Ｃａ：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３：１９８４）
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５２９：１９８９）
ＧＢ燉Ｔ４６８７—１９８４ 纸、纸板、纸浆的术语 第一部分（ｎｅｑＩＳＯ４０４６：１９７８）
ＧＢ燉Ｔ５１６９５—１９９７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第 ２篇：针焰试验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２２：１９９１）
ＧＢ燉Ｔ５１６９１２—１９９９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２１燉２：１９９４）

 这类灯及其配套镇流器见下列标准：

ＧＢ２３１３—１９９３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９２０：１９９０

ＧＢ１０６８２—１９８９ 普通照明用管形荧光灯 ｎｅｑＩＥＣ６００８１：１９８４

ＧＢ１４０４５—１９９３ 放电灯（管形荧光灯除外）用镇流器的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９２２：１９８９

ＱＢ燉Ｔ２０５１—１９９４ 荧光高压汞灯泡 ｎｅｑＩＥＣ６０１８８：１９８８

ＩＥＣ６０１９２：１９８８ 低压钠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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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 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１９９２）
ＧＢ燉Ｔ９８１５—１９９８ 家庭及类似用途的熔断器（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２４１：１９６８）
ＧＢ１３５３９—１９９２ 低压熔断器（ｎｅｑＩＥＣ６０２６９）
ＧＢ燉Ｔ１４４７２—１９９８ 电子设备用固定电容器 第 １４部分：分规范 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固定电

容器（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８４１４：１９９３）
ＧＢ燉Ｔ１８５０４—２００１ 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线路用电容器 性能要求（ｅｑｖＩＥＣ６１０４９：１９９１）
ＩＥＣ６０４１０：１９７３ 计数检验抽样方案和程序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述定义：
 额定电压（爺ｎ） ｒａｔ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爺ｎ）

电容器上所标志的正弦波电压的有效值。
 额定最高温度（牠ｃ） ｒａｔｅ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牠ｃ）

指电容器表面最热部分在工作期间不得超过的温度。
注：电容器的内损耗虽然不大，但会使表面温度超过环境温度，因此应为此留出适当余量。

 额定最低温度 ｒａｔｅ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指电容器表面任何部分在低于该值时不得给电容器通电的温度。

 放电电阻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ｅｓｉｓｔｏｒ
指跨接于电容器接线端子之间的电阻，用来降低储存于电容器内的电荷造成冲击的危险。

 损耗角正切值（ｔａｎ犠） ｔａｎｇｅｎｔｏｆｌｏｓｓａｎｇｌｅ（ｔａｎ犠）
指在额定频率正弦波电压下，电容器的功率损耗除以电容器的无功功率所得的值。

 自愈 ｓｅｌｆｈｅａｌｉｎｇ
指电容器的电特性在发生局部电介质击穿后迅速而基本地恢复到击穿前的值的过程。

 型式试验 ｔｙｐｅｔｅｓｔ
指对型式试样所进行的一项或一系列试验，其目的在于检验给定产品的设计是否符合有关标准的

要求。
 型式试样 ｔｙｐｅｔｅｓｔｓａｍｐｌｅ

指制造商或销售商为型式试验所提交的由一个或几个相同整件组成的样品。
 Ａ类电容器 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ｏｆｔｙｐｅＡ

无断路装置的自愈式并联电容器。
 Ｂ类电容器 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ｏｆｔｙｐｅＢ

有断路装置用于串联照明电路中的自愈式电容器或自愈式并联电容器。

 一般要求

电容器的设计应使其在正常使用中安全地发挥功能，不致给人员及周围物体带来危害。
所有暴露的金属部件都应采用有色金属制作，或者具有防锈蚀保护。不得发生明显的锈蚀。第 １４章

中的试验可表明电容器是否具有充分的防锈蚀保护。
对机械强度的检验方式待定。
对第 ３章至第 １０章要求的检验办法，是通过测量、目视检查并进行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

 试验中一般注意事项

按本标准进行的试验属于型式试验。
注：本标准所规定的要求和允差，涉及对为此目的而提交的型式试样所进行的试验。型式试样合格并不能保证制造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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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产品符合本安全标准。除型式试验外，制造商有责任确保产品合格，包括采取例行试验和质量保证措施。
电容器应经受第 １１章中规定的试验。
除另有规定者外，试验应在环境温度 ２０℃±５℃下进行，并应采用附录 Ａ中规定的适当电源电压。
各条款中规定的试验温度，允差都为±２℃，但另有规定者除外。
除另有规定者外，如某类型的电容器在某条规定的试验中，不合格品数不超过一只，即认为已通过

该项试验。如不合格品数为三只或多于三只，则该类型即算不合格。如在某项试验中，不合格品数为两

只，则应采用相同数量的电容器重复该项试验以及在这之前进行的对试验结果可能有影响的试验项目，
如复试中再出现不合格，则该类型即为不合格。

注：按本标准要求进行的各项试验中，只准有一项重复试验。对于第 １７章规定的破坏试验，如发生严重破损，则不

允许进行重复试验。
对于结构、额定电压和截面积都相同的一系列电容器，在按第 １１章的要求分组时，每组所包含的具

有该系列中最高和最低电容量的电容器数量应尽可能相同。
此外，制造商应提供该系列中每种电容量的外壳的单位总表面积的电容比。如果此项比值超过该系

列中最大电容量的 １０％，就应对单位表面积电容量最大的电容器也进行试验。同样，如果此项比值小于

该系列中的最小电容量的 １０％，就应对单位面积电容量最小的电容器进行试验。
“面积”是指电容器外壳的外表面的总面积，小的突出部，接线端子及固定柱都忽略不计。
按照这种程序进行试验时，该系列中所有带中间值的电容器都可算通过试验。
注

１ “相同结构”是指相同的电介质材料，相同的电介质厚度，相同的外壳种类（金属的或塑料的），相同的填充物或

浸渍剂种类，相同的安全装置，相同的金属化物质（例如：锌或铝）。

２ “截面形状”有圆形、矩形、椭圆形等。

 标志

 电容器应具有下列清晰标志：
ａ）制造商或销售商的名称或商标；
ｂ）制造商的产品目录序号和（或）参考型号；
ｃ）额定电容量和允差；
ｄ）额定电压；
ｅ）带有放电电阻时，应标符号 ；

ｆ）带有熔断器时，应标符号 ；
ｇ）额定频率或频率范围；
ｈ）额定最低和最高温度，例如：－１０燉７０℃；
ｉ）自愈式电容器，应标符号 ；

ｊ）串联专用非自愈式电容器，应标符号 ；
该符号不得出现在带有自愈式符号的电容器上。
注：这类电容器不得跨接于主电源之间。

ｋ）根据功能标上 Ａ类或 Ｂ类。
 补充标志

ａ）在配备有放电电阻时，应标志其电阻值。
ｂ）应标明电容器内是否含有在（牠ｃ＋１０）℃时将变成液体的物质。

 标志应清晰而耐久

检验办法是用目视检查，并用一块浸水的软布和另一块浸汽油的软布各轻轻擦拭 １５ｓ。擦拭后标志

仍应清晰可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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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 用 汽 油 的 成 分 应 为 溶 剂 已 烷，所 含 芳 香 剂 最 多 为 ０１体 积 百 分 比，贝 壳 松 脂 丁 醇 值 为 ２９，初 始 沸 点 约 为

６５℃，干点为 ６９℃，密度约为 ０６８ｇ燉ｃｍ３。

 终端结构

 终端结构可以是电缆（接头）或接线端子（螺纹、无螺纹、焊片或类似元件）。终端结构所采用的导线

尺寸及数目应与电容器的额定值及用途相适应。电缆（接头）的截面积应与电容器的额定值相适应，但不

得小于 ０５ｍｍ２，他们的绝缘性能也应符合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和温度要求。
螺纹接线端子应符合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１４章。
无螺纹接线端子应符合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１５章。

 电容器外壳为金属时，应装有接地端子或通过夹线板或固定卡子接地（或与灯具的其他金属部件

相连接）。外壳上装有夹线板或卡子的部分不得涂漆或其他非导电涂料，以保证良好的电接触。
通过目视检查和以下试验检验其合格性：
将至少为 １０Ａ的电流相继施加于接地端子或接地触点与各个可触及的金属部件之间，所用电源的

非负载电压不得超过 １２Ｖ。测定在外壳与夹具或卡具之间的电压降，并根据电流和电压降计算出电阻

值。在任何情况下，电阻值都不得超过 ０５Ω。
上面最后一段要求不适用于全部由绝缘材料覆盖的金属外壳电容器，后者应按 １３２进行试验。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接线端子绝缘外表面的爬电距离以及接线端子接线处外表之间或这些带电部分和电容器金属外壳

（如有的话）之间电气间隙应不小于表 １给出的最小值。
这些最小距离只适用于带外接线或不带外接线的接线端子。
它们不适用于内部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通过测量检验其合格性。
任何小于 １ｍｍ宽的槽，以其宽度作为爬电距离。
在计算总空气路径时，应忽略任何小于 １ｍｍ的空气间隙。
爬电距离为在空气中沿绝缘材料表面测得的距离。

表 １ 最小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ｍｍ

额定电压，Ｖ ≤２４ ＞２４～２５０ ＞２５０～５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爬
电
距
离

电
气
间
隙

１不同极性带电部件之间

２带电部件与永久固定于电容 器 上 的 可 接 触 金 属

件之间（包括固定盖子或将电容器固定到架子上的

螺钉或装置）

３不同极性带电部件之间

４带电部件与永久固定于电容 器 上 的 可 接 触 金 属

件之间（包括固定盖子或将电容器固定到架子上的

螺钉或装置）

５带电部件与平坦支撑面或松动的金属盖子（如有

的话）之间，如果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采用上述第

４条的值而结构不能保证时

２

３（２） ５ ６

４（２）

３

６

３

７

３（２） ５ ６

４（２）

３

６

３

７

６ １０ １２

 对漏电痕特性等效的玻璃或其他绝缘物。
注：括号中的值适用于无污秽下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对于永久性密封或化合物填充的外壳，不检查爬电距离

和电气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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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电压

电容器在额定温度范围以内，应能长时间承受不超过 １１０％额定值的电压。
通过第 １３章规定的试验检验其合格性。
注：此项要求是针对由于电源波动而引起的电压变化。

 熔断器

当电容器安装有内熔断器时，应予充分的保护、封闭和绝缘，以防止在正常使用中一旦熔断器起作

用时造成与金属外壳间的跳电或接触。
检验办法是目视观察和进行 １３２和第 １５章中规定的试验。
注：在设计任何内熔断器时，都应将可能发生在电容器外部的短路因素考虑在内。

 放电电阻

电容器可以在其接线端子间永久地跨接一个放电电阻。如果装有该放电电阻，通过放电使电容器在

１ｍｉｎ内将施加于它的交流电压从峰值降至 ５０Ｖ以下。电阻值还应为超过额定值 １０％的电压留出余

地。
制造商应说明此项电阻值及允差。
通过测量检验其合格性。
注

１ 在灯具总线路内，必须为所有电容器提供放电通道。本标准推荐采用电容器内电阻的方案，但也可采用其他方

案。

２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用插头连接的灯具，可能不允许电压在 １ｍｉｎ内通过放电降至 ５０Ｖ，见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
中 ８２７。

 试验程序

将总数为 ５１只（Ｂ类为 ６１只）自愈式电容器或 ２０只非自愈式电容器按以下要求分成两组。
注：对于无功功率超过 １ｋｖａｒ的电容器，试验样品数量由制造商与检测机构协商决定。
对所有电容器都应按下列顺序进行初始试验：
ａ）必要时，按第 １２章的规定进行密封和加热试验；
ｂ）按 １３１的要求，在接线端子之间进行高电压试验；
ｃ）按 １３２的要求，在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进行高电压试验。
第一组为 １０只电容器，按第 １４章依次进行试验，此试验是检查电容器在异常工作条件下，性能的

维持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再按第 １５章进行耐热、耐火和耐电痕试验。
第二组为 ４１只（Ｂ类为 ５１只）自愈式电容器，用以进行第 １６章和第 １７章中的试验。其中 １０只用

于自愈性试验，不再进行以后的试验。其余的用于破坏试验。

 密封和加热试验

 对 Ａ类电容器的密封和加热试验

填充料在（牠ｃ＋１０）℃时成为液体的电容器应充分密封，并具有充分的耐热性。
通过以下试验检验其合格性。
将未通电的电容器放置于烘箱内，其位置应最易造成浸渍剂或填充料泄漏，并一直加热至高出额定

最高温度（牠ｃ）１０℃，且在该温度下保持 １ｈ。
在此试验期间，不得出现浸渍剂或填充料泄漏现象。电容器也不得成为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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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项试验不适用于制造商注明电容器内不含有在（牠ｃ＋１０）℃时成为液体的填充料的电容器。

 对 Ｂ类电容器的密封和加热试验

电容器的密封是对过压保护装置的安全要求。此项测试是随机试验或型式试验。
填充料在超过温度 牠ｃ时能成为滴状的电容器及没有填充料的电容器做如下试验：
在电容器去油污后，放置在密封的容器里，容器充入液体，液面超过试样至少 １０ｍｍ。
液体可以是在 ２０℃下不含气体的水。将液体放在室温下，容器关闭后进行抽气，在 １ｍｉｎ内使气压

达到 １６０００Ｐａ，并使该状态至少保持 １ｍｉｎ。通过容器的窗口观察试验样品，电容器外壳的泄漏点通过

上升的气泡显示。
应注意某些电容器设计时在电容器密封的外部存有空隙。测试开始时从外部空隙冒出来的上升气

泡不应计算在内。如果必要的话，则延长对电容器的试验时间。

 高电压试验

电容器应能承受高电压试验。
通过 １３１和 １３２的试验检验其合格性。

 接线端子之间的高电压试验

非自愈式电容器应能在室温下承受施加于接线端子之间的，其值为 ２１５爺ｎ，历时 ６０ｓ的交流试验

电压。
自愈式电容器应能在室温下承受施加于接线端子之间的，其值为 ２爺ｎ，历时 ６０ｓ的交流试验电压。
自愈式电容器在试验过程中允许有自愈击穿。
最初施加的电压不得超过试验电压的一半，然后将电压逐步提高至规定值。

 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高电压试验

每只电容器应能承受 ５０Ｈｚ或 ６０Ｈｚ，历时 １ｍｉｎ的交流试验电压，其值如下：
电容器额定电压 试验电压

≤２５０Ｖ ２０００Ｖ（有效值）
＞２５０Ｖ ２５００Ｖ（有效值）

最初施加的电压不得超过试验电压的一半，然后将电压逐步提高至规定值。
对于外壳用绝缘材料制作的电容器，试验电压应施加在接线端子与同外壳表面紧密接触的金属箔

之间，金属箔与接线端子间的间隙不得小于 ４ｍｍ。

 耐异常工作条件的性能

电容器要有足够的耐异常工作条件的性能。
通过 １４１和 １４２检验其合格性。
电容器要求在施加电压情况下做潮湿试验，随后进行电流（放电）试验。这个试验为了证明电容器在

潮湿条件下和施加由于非正弦波引起电流冲击的恶劣电压条件下，其工作的可靠性。
如果电容器的设计内部有一个熔断器，则在做 １４１和 １４２的试验时熔断器可能会短路。制造商应

清楚地注明为此配有备件。熔断器设计直接与电容器绕组连接的电容器，不用因为此项测试而修改、变

更。
１０只电容器按 １４１进行试验，随后按 １４２进行试验。

 施加电压的潮湿试验

测量 １０只电容器的电容量和在 １ｋＨｚ频率下的损耗角正切值。
在这个试验中，导线或接线端子的长度不应超过 ３０ｍｍ。
本试验所用的试验箱温度应能保持在 ４０℃±２℃，在电容器放置的区域内相对湿度在 ９０％～９５％

之间，箱内的空气应流通，箱内的设计应使雾珠或水滴不致落在电容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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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样品放置在潮湿箱内并接上交流电源，在潮湿条件达到之后对所有样品施加电压为 爺ｎ。
电压和湿度应保持 ２４０ｈ。
试验结束后，取出电容器放在室温下保持 １～２ｈ，然后检验其是否符合以下条件：
——电容量变化应小于 １％；
——在 １ｋＨｚ频率下测量损耗角正切值变化应小于 ５０％；
——不允许有不合格品。

 电流（放电）试验

１０只同样的电容器完成 １４１的试验后，在室温下单独地进行放电试验。试验历时 １５ｍｉｎ，每种电

容器根据下列条件选择不同的放电线路。
——峰值电流

≤１０μＦ ——３０Ａ燉μＦ（３０Ｖ燉μｓ）±１０％
＞１０μＦ，≤２５μＦ ——２５Ａ燉μＦ（２５Ｖ燉μｓ）±１０％
＞２５μＦ ——２０Ａ燉μＦ（２０Ｖ燉μｓ）±１０％

——电流有效值应为 １５Ａ燉μＦ或 １６Ａ，取其中较小值；
——峰峰电压 ６００Ｖ±１０％。
注：典型线路正在考虑之中。

１４１试验后样品是否合格用最后的测量来检验，它也作为 １４２试验的预测量。
样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电容量变化应小于 １％；
——在 １ｋＨｚ频率下测量损耗角正切值变化应小于 ５０％；
——不允许有不合格品。
另外，所有电容器应该通过 １３２要求的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高电压试验。

 耐热、耐火和耐电痕

 固定接线端子用的外部绝缘材料零部件，应具有充分的耐热性能。
除陶瓷以外材料制作的零部件，其合格性的检验办法按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１３章的规定进行球

压试验。
 固定接线端子用的外部绝缘材料零部件以及用于提供防电击保护的其他绝缘材料零部件，应具

有耐火焰和阻燃性能。
对于除陶瓷以外材料制作的零部件，其合格性的检验办法按 １５２１或 １５２２规定的相应试验进

行。
 用于提供防电击保护的外部绝缘材料零部件，应按 ＧＢ燉Ｔ５１６９１２进行灼热丝试验，试验条件

如下：
——试样数量为一件；
——试样应为一完整的部件；
——灼热丝尖端温度为 ６５０℃；
——试样的任何燃烧部分在撤走灼热丝后 ３０ｓ内均应熄灭；而且跌落的火焰不得使平铺于试样下

方 ２００ｍｍ±５ｍｍ的 ＧＢ燉Ｔ４６８７—１９８４中 ６８１规定的五层薄纸燃烧。
制造商应说明试验是在一只完整的电容器上进行，还是在制造商特别为该项试验提供的构成外壳

的各个部件上进行。
 固定接线端子用的外部绝缘材料零部件，应按 ＧＢ燉Ｔ５１６９５进行针焰试验，试验条件如下：

——试样数量为一件；
——试样应为一完整的部件。试验时如有必要拆除电容器的部分零部件，则必须注意确保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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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使用条件无明显区别；
——试验火焰应施加于待试表面的中心位置；
——施加火焰的时间为 １０ｓ；
——在试验火焰移开后，任何自持性火焰都必须在 ３０ｓ内熄灭，而且跌落的火焰不得使平铺于试

样下方 ２００ｍｍ±５ｍｍ的 ＧＢ燉Ｔ４６８７—１９８４中 ６８１规定的五层薄纸燃烧。
 耐电痕试验

用于非普通型灯具内的电容器，其用以固定带电部件或与带电部件相接触的外部绝缘件，应采用耐

电痕材料制作。
注：试验中不符合本项要求的电容器，只允许用于普通型灯具内。
检验其合格性的方法，按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１３章相关部分所规定的耐电痕试验进行。

 自愈性试验

凡带有标志“ ”（见 ５１ｉ））的电容器，应具有自愈性能。
采用以下试验检验其合格性。
预处理

制造商应规定电容器是否根据 １７１１中耐久性试验进行预处理。
将电容器置于数值为 １２５爺ｎ的交流电压下，使电压以每分钟不超过 ２００Ｖ的速度升高，直至从试

验开始发生五次自愈性击穿或者电压已达到 ３５爺ｎ时为止（制造商可以规定更高的电压）。
然后将电压降低至发生第五次自愈性击穿时电压的 ０８倍或者 ２１５爺ｎ的 ０８倍，取较低值并保

持 １０ｓ。
在此期间，允许每只电容器可再发生一次自愈性击穿。
从 １０只被试验的电容器中，得到的自愈性击穿总数应为 ２５次或 ２５次以上。但是，任何发生五次以

上自愈性击穿的电容器在计算总数时只按五次计数。
自愈性击穿总数不足时，在与制造商协商后可提高最大电压，并将同批电容器复试一次。
复试中发生的自愈性击穿应加到以前的总数内，但每只电容器最多只能算五次。
如发生的自愈性击穿总数达不到 ２５次，该类型判为不合格。
如果在测试前后电容量变化不大于 ０５％，则电容器被认作已通过该试验。
对经过自愈性试验的电容器，不再作别的试验。
注：试验期间发生的自愈性击穿，可用示波器探测，也可用声频或高频探测（见图 ３）。

 破坏试验

电容器应具有足够的耐破坏性能。
自愈式电容器可按 １７１或 １７２中的试验程序进行试验。试验程序一览表见图 ４。对于并联照明电

容器，制造商需注明按照哪种试验方法，试验 Ａ或试验 Ｂ。非自愈式电容器应按照 １７３进行试验。
 试验 Ａ

本试验程序适用于并联照明电容器，此类电容器应属于不需依靠压力断路装置动作的电容器，如

Ａ类电容器。
 耐久性试验

２１只样品按照 ＧＢ燉Ｔ１８５０４—２００１第 ８章的要求进行试验，电压及时间从表 ２中选取。
表 ２

电压（×爺ｎ） １１５ １２５ １３ １３５

时间，ｈ ８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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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温度＝牠ｃ
注：这个耐久性试验可以由制造商在检验机构的监督下完成。
按照 ＧＢ燉Ｔ１８５０４—２００１中 ８６的要求检查其合格性。

 已完成 １７１１的试验并用 ＧＢ燉Ｔ４６８７—１９８４中 ６８１规定的薄纸包裹紧密的 ２０只样品，需

进行以下附加试验。
电压和时间应由制造商从表 ３中选择。
试验电压由检验机构和制造商协商而定。

表 ３

电压（×爺ｎ） １６ １８ ２０

时间，ｈ ２５００ ８５０ ３３０

试验温度＝牠ｃ
在所有 ２０只电容器总电流没有降低至初始值的 ５０％的情况下，制造商可以规定较长试验时间来

继续破坏电容量。试验时间不应超过 ２５００ｈ。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结束时，未获得电流降低，则应检查有多少电容器成为开路（失效的）。所剩的电

容器一次一只按以下顺序进行试验：一只在室温下进行，下一只在（牠ｃ＋１０）℃温度下进行，如此类推。试

验一直进行到获得 １０只失效的电容器为止。
按照 １７１４要求检查其合格性。允许 ａ），ｂ）和 ｄ）项中有一只不合格，不允许 ｃ）项出现不合格品。

 试验的准备

用 ＧＢ燉Ｔ４６８７—１９８４中 ６８１规定的薄纸将电容器包裹紧密，置于烘箱内或在室温下的试验箱内。
电容器逐个地、连续地连接于图 ２所显示的一个直流试验线路中，该直流电源可以提供 ５０ｍＡ的

电流和 １０爺ｎ直流电压。
还应配备 １７２２中提到的大功率交流电源和时间滞后型熔断器，并按图 １所示连接。
试验程序如下：
ａ）按照图 ２所示电路，将开关位置置于“１”，调节直流电源使电压表读数为 １０爺ｎ；

ｂ）按照图 ２所示电路，将开关位置置于“２”，调节可变电阻 Ｒ，使电流表读数为 ５０ｍＡ；
ｃ）按照图 ２所示电路，将开关位置置于“３”，不久读数将处于一个稳定位置，然后将直流电源的电

压降至零；
ｄ）在电容器处于相同的温度下，尽快给电容器施加其值为 １３爺ｎ的交流电压，历时 ５ｍｉｎ。所用电

路见图 １。若熔断器烧毁即说明短路，如电流值低于电流表预计读数的 １０％，则说明开路。
 识别电容器已失效的条件

在 １７１２１ｄ）试验过程中，检查电容器是否达到以下要求。如果达到要求，则将电容器冷却至室

温，再进行测试看是否达到 １７１２３的要求。
如果不满足以下要求，则重复 １７１２１的所有程序。
如果通过任一电容器的电流低于根据其额定电容量和所施加的试验电压预计的数值的 １０％，必然

是由于以下原因之一造成的：
ａ）电容器短路且熔断器烧毁；
ｂ）电容器开路或已丧失绝大部分电容量；
ｃ）由于电容器电气性能发生变化，电容器未短路而熔断器已烧毁。
更 换两次熔断器（每只都必须动作）后，可以确定电容器是否处于稳定状态，并达到上述 ａ）或 ｃ）所

述的状态。图 １的电流表显示的电流极低甚至没有，就说明出现条件 ｂ）。然后将已失效的电容器从烘箱

中取出冷却至室温，并测试看是否达到 １７１４的要求。
 失效电容器的判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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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已失效的电容器都应达到 １７１４的要求。
 大电流（有效值）试验

Ａ类电容器应满足下列试验要求。
用 １０只样品做试验。
在室温下对电容器元件（已完成的绕组）进行试验。
制造商准备的样品被固定在具有一定截面积的导线上，导线能承受大电流（有效值）。
在进行大电流（有效值）试验前，准备好的样品先应进行第 １６章试验。然后用 ＧＢ燉Ｔ４６８７—１９８４中

６８１规定的薄纸将样品包裹紧密。
样品在下列条件下进行试验：
牊＝电流波动频率＝１０ｋＨｚ±１０％
爤ｃ＝峰值电流＝１５Ａ燉μＦ±１０％

爤＝有效值电流＝３Ａ燉μＦ±１０％
爤≤４８Ａ。
持续试验时间＝１５ｍｉｎ
周期重复频率 爡可从以下等式中算出：

爤ｃ

槡爤 ２
＝ 牊槡爡

试验后样品应符合 １７１４ｃ）的要求。
注：试验线路正在考虑中。

 合格条件

每只电容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渗出的液体材料可以润湿电容器的外壳表面，但不得成滴下落；
ｂ）试验指（见 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的图 １）不得触及到内部带电部分；
ｃ）薄纸不应有燃烧或烧焦现象，因这将表明有火焰或火星从开口喷出；
ｄ）电容器应经受 １３２的试验，但试验电压降低 ５００Ｖ。

 试验 Ｂ
本试验适用于带有断路装置的用于串联照明电路中的自愈式电容器和自愈式并联电容器，如 Ｂ类

电容器。用来证明断路装置功能的可靠性。
检验电容器在破坏试验中的状态变化是用来验证该类电容器出现故障时，而不致产生有害结果，例

如使相临部件着火或机械损坏。
Ｂ类电容器的设计应考虑到在电容器受损后，会出现短路或线路中断。
此试验应对已通过第 １１章 ａ）至 ｃ）中的初始试验的电容器进行。另外，在试验之前应测量电容量

（见 ＧＢ燉Ｔ１８５０４—２００１第 ６章）。
 试验样品

以下试验应对已完成 ＧＢ燉Ｔ１８５０４的耐久性试验仍有效的 ２０只电容器和 ２０只尚未经过预处理的

新样品进行。
 试验安排

电容器应仍用薄纸包紧，并置于烘箱内。
每只电容器都串联一根电特性符合 ＧＢ１３５３９所提到的时间滞后型熔断器。熔断器规格应为 ２０Ａ

或为电容器额定电流的 １０倍，以其中较大值为准。
与电容器相连接的大功率交流电源，可流过的故障电流为 ３００Ａ，或为试验线路内额定值最高的熔

断器的额定电流的 １０倍。
电容器外壳应通过一个金属壳与电源的一极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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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线路见图 １。
 试验程序

 试验的准备

用 ＧＢ燉Ｔ４６８７—１９８４中 ６８１规定的薄纸将电容器包裹紧密并放置于试验箱内。
准备试验样品，它们应在（牠ｃ＋１０）℃的温度下加以额定电压 爺ｎ，历时 ２ｈ，不能有开路或短路发生。

然后将已通过 ＧＢ燉Ｔ１８５０４中耐久性试验的 ２０只电容器放入温度为（牠ｃ＋１０）℃的烘箱，接上高阻直流

电压电源（爤ｍａｘ＜５０ｍＡ），调节电压使电压升高直到击穿为止。２０只新电容器应在室温下作为预处理电

容器进行试验。
注：在额定电压（２ｈ燉爺ｎ燉（牠ｃ＋１０））下简短试验证明电容器是否有效。

 电容器破坏性试验

试验的准备后，立即给电容器加上 １２５爺ｎ的电压，此时还保持直流试验时的温度。
每只试样在加载 ２０ｈ后，根据制造商的规定，再加上直流电压，并提高电压直到击穿为止。
这里的电流应被限制在小于 ５０ｍＡ，当直流电源断开时，负载也将消失。
随后，对电容器施加 １２５爺ｎ的电压。
当 １２５爺ｎ电压施加在电容器上，例如在直流试验时电容器没有被损坏，这个试验过程可以以 ４ｈ

为间隔进行重复试验直到 ４０个试样全部失效为止。
 识别电容器已失效的条件

对于自愈式电容器，保证中断的结构措施应已生效。
通过图 １中的电流表来检查，电流表指示为零。当电容器失效后便从烘箱中取出，使它冷却至室温

并进行试验，看是否满足 １７２３４和 １７２３５的要求。
 合格条件

每只电容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渗出的液体材料可以湿润电容器外表面，但不得成滴下落；
ｂ）电容器不得爆炸以及电容器壳体不得熔化；
ｃ）薄纸不应有燃烧或烧焦现象，因为这将表明有火焰或火星从开口喷出。

 失效状态的安全性试验

每只成为失效的电容器应通过以下试验：
ａ）室温下，在接线端子之间加上 ２０爺ｎ电压进行高电压试验，历时 １ｍｉｎ，中断点上没有火花产

生。
如有异议，制造商应能证明中断的结构措施已生效。
ｂ）电容器应能承受接线端子和外壳间的高电压试验（见 １３２）。
注：在破坏试验之后进行接线端子之间的高电压试验，以获得电流的中断。另外，外壳和接线端子间的高电压试验

是检查其安全性。

 试验评定

所有成为失效的电容器应达到 １７２３４ｂ）和 ｃ）的要求。
如果一个试验样品不满足 １７２３４ａ）和 １７２３５ａ）、ｂ）的要求，则对另外 ４０只样品重新进行试

验，但所有的电容器均应通过重复试验。
如果一只以上的电容器不满足 １７２３４ａ）和 １７２３５ａ）、ｂ）的要求，则认为试验没有通过。

 非自愈式电容器

此项试验，是在 １０只已经通过第 １１章 ａ）至 ｃ）项中规定的初始试验的电容器上进行。
 试验的准备

将已完成 １７３规定的试验程序仍有效并用薄纸包裹紧密的 １０只电容器放置于烘箱内。
如图 ２所示，将电容器逐个而连续地连接于一个直流可变电源，并串联一电阻，使电流的最大值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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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 ３ｍＡ。
如 １７１１所述，还应配备一个大功率交流电源和时间滞后型熔断器，连接方式见图 １。
将电容器一直加热至（牠ｃ＋１０）℃，并采用一个稳步增高的直流电源将它们各个击穿，击穿电流不超

过 ３ｍＡ。
当电压表读数有效地降至零时便说明已发生击穿。
试验过程如下：

ａ）对于带有 标志的电容器

采用图 １中的线路施加数值为 １３爺ｎ的交流电压，历时 ８ｈ，但应使短路的电容器串联一个扼流圈

或一个电阻。所选定的扼流圈或电阻的阻抗，应使线路在施加 １３爺ｎ电压时，流经其间的电流被限制在

电容器额定值的 １５倍（１５爺ｎωＣ）。
ｂ）对于所有其他类型电容器

在电容器发生击穿后，应在它处于相同温度时，尽快对其施加值为 １３爺ｎ的交流电压，历时 ５ｍｉｎ，
所用线路见图 １。
 识别电容器是否已失效的条件

所 有失效的电容器在冷却后都应达到 １７１３和 １７１４ａ）至 ｄ）条的要求。未失效的电容器应按

１７３１条规定的全过程重复试验。
复试应多次进行直至全部电容器都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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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试 验 电 压

电压试验应按有关条款的规定采用交流或直流电源进行。电源应能在任何规定的试验期间内充分

保持所需的试验电压，其允差为±２５％。
交流电压试验用 ５０Ｈｚ或 ６０Ｈｚ频率进行，电压应尽量不含谐波，以保证当其施加于电容器时，总

电流不超过对应于正弦波电压值的 １０％。
必要时，在进行接线端子之间的电压试验时，可将放电电阻断开。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试验箱的温度调节

电容器放置于空气温度偏差在±２℃之内恒定的试验箱中。
试验箱中的空气应不断循环，但也不能过烈，以免引起电容器过分冷却，试验期间，电容器应不受到

试验箱中任何加热元件的直接辐射。调节试验箱内空气温度的恒温器的传感元件应放置在热循环空气

气流中。
注：空气的加热可在另一分开的试验箱内进行，空气通过阀门进入电容器试验箱，从而使热空气良好地分布于电容

器周围。
电容器放置的位置，应最易引起浸渍剂或填充料的泄漏。圆柱形电容器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其直

径，而矩形电容器之间的距离则不得小于其底部的短边长度的两倍。
温度记录仪的传感元件应放在损耗角正切最小的电容器外壳侧面的中间部位。
将 恒温器设置到比试验温度低 １５℃，然后对电容器施加规定的试验电压（见附录 Ａ）。在最初的

２４ｈ内应记下试验温度与温度记录仪所指示的温度之间的差值，并调整试验箱内空气温度，从而保证

每只电容器外壳的温度均为试验温度（牠ｃ＋０
－５℃）。

然后继续试验直到试验结束，不再调整试验箱的温度，试验时间从电容器开始施加电压算起。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制造商的合格性试验

 样品试验

制造商应根据 １４２试验对电容器绕组进行定期试验。

 产品 ％合格试验

建议所有电容器按以下要求进行试验：
ａ）符合 １３１接线端子间的高电压试验，但试验时间至少 ２ｓ。
ｂ）接线端子和外壳间的有效值为 ２０００Ｖ或（２爺ｎ＋１０００）Ｖ的高电压试验，取其较大值，试验时

间至少 ２ｓ。
注：如果电容器外壳完全用绝缘材料制作，则不需要进行此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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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放电电阻的阻值应符合第 １０章的要求。
ｄ）电容量和损耗角正切值是在最低频率为 １ｋＨｚ时测量的，损耗角极限由制造商根据需要进行说

明。
注：频率的最小值为 １ｋＨｚ是为了使潜在故障更容易显示出来，这些潜在故障会造成一定的事故。
建议制造商在装配前，对电容器绕组进行损耗角正切值测量，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电容器线路及结构

变化所引起的电阻变化和测量误差。

图 １ 交流试验线路

图 ２ 直流试验线路

图 ３ 自愈击穿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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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测试程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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